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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0_8A_E9_94_80_E8_c122_479852.htm 基本案情：甲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甲公司）向某银行贷款，乙担保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乙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了保证担保。同时丙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丙公司）为乙公司提供了房地产抵押反担保。

甲、乙、丙三方签订了房地产抵押反担保合同。经查丙公司

在签订合同前已被当地工商部门给予了吊销营业执照的处罚

。吊销公告明确声明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丙公司的营业执照

及公章一律作废。 后丙公司以其营业执照被吊销而不能从事

经营活动为由以甲、乙二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请求确认甲、

乙、丙三方签订了房地产抵押反担保合同无效，法院以三方

签订的房地产抵押反担保合同系三方真实意思表示且未违反

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因此反担保合同有效为由驳

回了丙公司的诉讼请求。 诚然，我国法律对被吊销营业执照

的企业法人能否从事经营活动未有明确规定。仅有《民法通

则》第四十条规定的法人终止，应当依法进行清算，停止清

算范围外的活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虽在颁布的《关于企

业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规定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

执照的，其法人资格或经营资格终止。此前最高人民法院曾

对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的诉讼主体资格作出过解释，

但对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能否从事经营活动一直未有

明确规定。 笔者认为，企业法人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其对外

签订的经营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 首先，企业法人被吊销营

业执照的，其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应当自被吊销营



业执照之日起终止。《民法通则》虽未明确规定被吊销营业

执照的企业法人不得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但《民法通则》第

三十六条、四十八条对企业法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

力的产生和消灭作出了明确规定：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

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企业

法人依法被撤销（即被吊销营业执照）是企业法人终止的原

因之一。根据《公司法》之规定：法人自营业执照颁发时成

立。也就是说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自营业执

照颁发时产生，到法人终止（依法被撤销）时消灭。我们知

道企业从事合法、有效经营活动的前提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

，而企业法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亦即民事主体资格的条件是

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而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已

丧失了民事主体资格，其当然不得对外从事经营活动，而只

能从事与清算有关的活动。其次，工商部门作出的吊销营业

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立法权、司

法权、行政权各自独立。虽然法院有对行政处罚决定效力的

最终裁量权，但未经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对人向法院提出无效

认定请求，法院不能主动认定其无效。虽本文所述案情法院

为直接否认行政处罚决定的效力，但其最终判决其实间接否

认了行政处罚决定的效力。该行政处罚所涉及的吊销公告明

确声明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丙公司的营业执照及公章一律作

废。何谓作废？简单的说就是不能用，用了不受法律保护。

我们生活中经常看见一些单位在报纸上刊登丢失的公章、票

据作废的声明，如果对使用作废公章、票据的行为仍给予保

护，这些声明还有何法律意义？司机被吊销了驾驶执照还能

上路开车吗？如果对这些行为在进行保护势必会引起一系列



新的矛盾产生。这也严重损害了国家行政权的威信。 再者，

笔者认为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虽颁布的《关于企业登记管理

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规定对被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法人不

具有民事主体资格的规定应当予以适用。法律赋予了工商部

门对企业法人的营业执照的审查颁发，工商部门当然有权对

企业法人的民事主体资格予以确认和取消。 另外一般企业被

吊销营业执照多是违反了国家有关规定。而其中又以不按时

参加年检居多。而这类企业多是因为经营不善、亏损较多而

无力经营，继续经营也很难达到赢利目的。投资人不想继续

经营又不按时参加年检，也不组织清算。甚至人去楼空，恶

意逃废债权。这些企业的资信水平已大大降低，如果让这些

企业继续经营势必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这不利于市场

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有悖于保护交易行为的目的和初衷。 可

喜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已针对此类现象着手制定《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解散的企业法人所涉及的民事纠纷具体案件适用

法律问题的规定》。目前征求意见稿已出台。该解释规定企

业法人在清算完毕前从事清算外的活动应认定为无效。但该

解释仍承认此类企业的法人身份。认为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

只是企业法人终止的原因和环节，而不是最终的消灭。笔者

认为此规定与《关于企业登记管理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的

规定相悖。这剥夺了法律赋予工商部门对法人的确认权。即

便认定此类企业仍为法人，也应作出限制，例如清算法人。

以免因规定模糊引起新的纠纷。 虽然《公司法》赋予了债权

人对应当进行清算的企业的清算请求权，但债权人的目的是

债权获得清偿，而清算是企业的义务。债权人对应当进行清

算的企业的清算请求清算之诉不但加大了债权人的追讨成本



，而且债权最终可能也未必能获得清偿。被吊销营业执照企

业不按期清算也最多承担赔偿责任。可是对这类企业他拿什

么来赔呢？他赔的起吗？目前《公司法》修改草案也已列入

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但在媒体公布的主要修改条款未发现

有对被吊销营业执照企业的经营问题，笔者希望修改案能对

此作出明确规定。同时应被吊销营业执照企业的清算责任作

出更严格的规定，对那些不及时组织清算的投资人作出约束

（例如禁止其在未清算前在投资成立新的公司。当然这需要

软硬件的支持。）或予以处罚。 我们殷切盼望《公司法》修

改案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解散的企业法人所涉及的民

事纠纷具体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的尽快出台。（作者

：赵旭东，新疆天宇律师事务所 ）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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